



关于做好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相关工作的通知

各支行、部、室：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经总行研究决定，现对本行《江苏兴化农村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目录》进行完善。
一、调整内容
1.修改保函手续费收费标准，由“按保函额度的1‰计收，不足500元的，按500元计收”修改为“按保函额度的1‰计收，不足100元的，按100元计收”。
2.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关于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费的通知》（银发〔2021〕169 号）优惠条件，将优惠期延长至2027年9月30日。
二、工作要示：
1.请各支行、营业部迅速将本次调整情况进行传达学习，加强服务。
2.请办公室在门户网站、多媒体终端等宣传载体上做好公示宣传，按修定后的《江苏兴化农村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目录》重新印制并分发至支行，各支行做好公示宣传。
特此通知。




附件：
1、《江苏兴化农村商业银行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市场调节价目录》
2、《江苏兴化农村商业银行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录》
兴化农商银行
2025年11月11日

（联系人：周婷婷，联系电话：0523-83328955）












	
